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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2年 10月 3日 

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 
 

 我谨代表不结盟运动提及 2002年 10月 1日伊拉克政府和联合国监测、核查

和视察委员会(监核视委)及国际原子能机构（原子能机构），就按照安全理事会

有关决议立即恢复视察所必须作出的实际安排，在维也纳达成的协定。伊拉克政

府保证联合国视察员的进出不受限制，并保证提交尚未交出的半年期监测申报

单，对此不结盟运动表示欢迎，认为这是伊拉克为全面遵守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

采取的进一步步骤。 

 2002年 9月18日,不结盟运动各国外交部长在纽约举行的会议上鼓励伊拉克

和联合国加紧努力，寻求持久、公正和全面解决双方之间所有未决问题。部长们

还强调迫切需要以维护《联合国宪章》及国际法的权威和信誉以及维护该地区和

平与稳定的方式，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。 

 2002年 9月 19日监核视委执行主席汉斯·布利克斯博士向安全理事会提交

的时间表是值得欢迎的。不结盟运动要求视察员立即返回伊拉克。我们充分相信

视察员将按照符合他们当前工作的最高专业标准履行其职责。 

 不结盟运动支持安全理事会为探索一切和平手段解决伊拉克局势、为避免一

场将给伊拉克人民和该地区造成进一步痛苦的战争所作出的努力。 

 请将本函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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